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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修正「各機關聘僱案件作業簡化一覽表」，並
自113年9月6日生效。

本次聘僱案件作業簡化一覽表修正重點如下：

➢ 各機關經權責機關核定編列聘僱預算員額，依相關聘僱法
規進用之聘僱人員：酌修行政院授權各主管機關相關作業
規定。

➢ 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或「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等相關聘僱法規進用之聘僱人員：增列聘僱人員
（含聘僱職代）於依法服兵役、請產前假、娩假、流產假
及因安胎事由請假等期間所遺業務，得再進用聘用或約僱
人員代理其業務等事項。

(本府113年9月9日府授人力字第1130257828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3年9月6
日院授人組字第1132001565號函)



來源：銓敘部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retire.mocs.gov.tw



自114年1月1日起，各機關公務人員曾服務於銓敘部
所列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
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1/3）

一、曾服務於下列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計為休假年資：

（一）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

總額20%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

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20%以上事業之職務。

（三）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

或機構之職務：

１、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２、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自114年1月1日起，各機關公務人員曾服務於銓敘部
所列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
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2/3）

二、所列財團法人、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之職務，經

銓敘部彙整為「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或政府暨所屬

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彙整表」(網址：

https://gov.tw/cAX，以下簡稱彙整表)，定期於該部全

球資訊網退休資訊專區公告。是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

休假日數時，請參考該部最新公告之彙整表。



自114年1月1日起，各機關公務人員曾服務於銓敘部
所列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
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3/3）

三、相關特殊情形之處理

（一）曾服務於彙整表所列財團法人或事業機構「停發月退休

金及停辦優惠存款生效日」前之年資認定：倘為全時專

任性質者，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二）曾服務於彙整表所列「解除列管財團法人及轉投資事業

」之年資認定：服務期間必須屬於該表「解除列管停發

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生效日」前，且為全時專任性質

者，始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臺中市政府113年9月12日府授人考字第1130257383號函轉銓敘部113年9
月5日部法二字第11357408341號令及同日部法二字第11357408342號函



自114年1月1日起，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準用銓
敘部113年9月5日令函規定辦理

一、查銓敘部113年9月5日部法二字第11357408341號令及同日

部法二字第11357408342號函略以，自114年1月1日起，各

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曾服務於所列財團法

人或事業機構職務之全時專任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

假年資。

二、自114年1月1日起，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準用前開

銓敘部113年9月5日令函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113年9月24日府授人考字第1130274522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113年9月20日總處培字第1130020689號函













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第四點

為落實中央公教人員申請災害貸款，提高申貸文件證明力，
減輕村（里）長開立證明事項負擔，同時考量實務上尚無
警察機關開立災害證明，茲經參酌其他同性質災害貸款所
附受災證明文件等相關規定，爰修正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
第三款災害貸款有關出具證明規定，由「經居所所在地村
里辦公處或警察、消防機關勘查出具證明者」，修正為
「經居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或消防機關勘查出
具證明者」。

臺中市政府113年9月9日府授人給字第1130255161號函轉行政院113年
9月4日院授人給字第1134001771號函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流程（1/4）
◆服務對象：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2/4）
個人求助服務

◆個人求助服務內容－一對一顧問諮詢

包括心理、法律、健康、財務、管理等五類議題。

◆申請方式－多元求助系統

0800-028-885專線電話：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
至晚間8時，國定假日為休息日。

24小時線上平臺：連結專業機構線上平臺或掃描QR-
CODE預約（ https://forms.gle/WtMcfbGH7hFTRRjZ7)。

電子郵件：將需求寄送至sulisten13@gmail.com 。

◆所有諮詢服務均受隱私權保密政策保護。

https://forms.gle/WtMcfbGH7hFTRRjZ7
mailto:sulisten13@gmail.com


◆組織求助服務內容：
專家入場諮詢：針對機關學校內同仁工作面、組織面、

管理面之諮詢服務。
機關危機事件團體諮詢：包含員工自殺（傷）、殺（傷）

人或其他嚴重影響機關工作士氣事件之處遇。

◆申請方式：請連結本府員工協助方案網站，下載表件填寫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7/1191435/1482860/

並以電子郵件寄送至人事處聯絡窗口信箱
compensation110doptc@gmail.com ，由人事處媒合後服務。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3/4）
人事（業務）單位求助服務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7/1191435/1482860/
mailto:bismarck3025@taichung.gov.tw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4/4）
心理巡迴駐點服務

◆服務型態：一對一顧問諮詢、小團體諮詢或體驗活動。

◆服務主題：花藝盆栽、藝療撕貼創作、流動畫、和諧粉彩及
芳療體驗等多元手作體驗。

◆申請方式：本府線上平臺
https://forms.gle/FY9ZxEaZDqVLeANXA

或掃描QR-CODE填寫線上表單進行預約：

◆同仁如想了解更多資訊，請上「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網
站」，或洽04-22289111分機17405陳小姐及各機關學校人事
人員、關懷員。

https://forms.gle/FY9ZxEaZDqVLeANXA


113年特約醫院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本府113年度計與本市50
家醫院簽訂特約醫院合約。

❖相關診療服務優惠內容摘要及身分證明書，請至
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員工福利專區/
優惠e店園/113年度臺中市特約醫院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
0057/Lpsimplelist)，下載參考運用。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0057/Lpsimplelist


本府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為增進員工福利，本府簽訂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及醫療等全方位服務，
相關資訊請至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
員工福利專區/優惠e店園點選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
_main.php）查詢，請所屬同仁多加運用。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_main.php


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提供人事相關諮詢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為廣納人事業務興革建議，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
心運用專業退休人事人員，提供本府機關學校同
仁人事法令及權利義務與福利等相關事項諮詢服
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一）諮詢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7樓

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二）諮詢時間：每週二、四下午2至5時。

（三）諮詢專線：04-22289111分機18205



哺集乳室僅供哺集乳使用，請非哺集乳人員

切勿任意進入，禁止在哺集乳室內大聲喧嘩

、聊天或從事非哺集乳之行為。





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設計公務人
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請多加利用

❖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網址：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
_frm.asp，於試算系統上輸入相關資料，即可計算出新法實
施後均俸數額及每月退休所得。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新增
「一般人員使用退休試算作業」功能，於112年7月6日上線，
同仁可透過人事單位開放「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
(MyData)」之「可退休日查詢」功能點選「退休試算」鈕，
即可試算包含預計退休日、可支領退休金方案等資料。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_frm.asp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開放檔案應用申請，歡迎多加利用！

*相關申請規定，請至人事處網站參閱：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便民服

務＞檔案應用專區。

*檔案應用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7608。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



